
山西大同大学 2024 届毕业生教学工作安排

教务部[2024]32 号

各学院：

2024 届毕业生即将毕业，为保证毕业生毕业工作顺利开展，

请各学院从即日起开始毕业生相关工作，尽早组织完成。现将相

关事宜通知如下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课程考核

（一）工作要求

1.各学院须统筹考虑教学进程和学生学习情况，确定本学期

毕业生的课程考核方式，制定考核方案报备教务部教学运行科，

做到工作细致、流程规范、命题科学、成绩公平。

2.各学院自行确定第八学期课程考试时间，并组织考试。

3.组织毕业生通过教务系统认真核对本人成绩。

（二）时间要求

1.本学期课程成绩、毕业实习成绩须在 5 月 25 日前全部录入

教务系统。

2.毕业生对成绩有疑问，学院须认真核实，确定问题原因，

写出书面材料并提供支撑材料，相关人员签字后于 5 月 20 日前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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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教务部学籍科。

二、毕业论文（设计）

（一）高度重视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，根据毕业论文（设

计）中期检查情况，进一步加强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指导，合理调整工

作进度。

（二）根据我校本科毕业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答辩工作要求，形

成工作预案，做好答辩演练。

（三）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成绩须在6 月 10 日前全部录入教

务系统。

三、毕业、学位资格审核

（一）工作要求

1.各学院应当严格按照《山西大同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》

《山西大同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办法》（同大校〔2021〕29号）文件要

求，逐个审核毕业资格和授予学士学位资格，提出各专业毕（结）业

生名单、拟授予学士学位和不授予学士学位的学生名单（学院要做好

学位审核的会议纪要，对不授予学位的，要说明理由）。学生名单需

由学院相关负责人签名，并加盖学院公章；

2.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拟授予和不授予学士学位名单以恰当方式

予以公示；

3.向结业学生、未获得学位学生发放告知书；

（二）进度安排

1.各学院可分批次审核毕业生毕业资格、学位授予资格。



2.学院需于6 月 10 日前报送以下材料：四个名单(毕业生名单、

结业生名单、拟授予学位名单、不授予学位名单)、党政联席会议纪要

复印件、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会议纪要复印件。

（三）其它

学生因学籍异动在培养过程中如果培养方案发生了改变且毕业资

格审核时涉及多个方案审核，学院需附加以下材料：个人培养方案说

明（内容含：培养方案改变原因、采用不同培养方案起止的确切学年

学期）、个人修读情况结构表（备注栏注明同一课程类别下因不同方

案产生的学分、课程门次）。

涉及此类情况的学院，以上材料需在5月20日前交回教务部学籍

科。

四、学位绩点加分审核

（一）工作要求

各学院学位分委员会根据《山西大同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办法》

(同大校〔2021〕29 号)的文件要求，严格审核学生提交的申请加

分材料。

（二）需提交的材料

5 月 20 日前学院向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提交加分材料，具体要

求如下：

1.获奖证书、退伍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
2.考取研究生的提交：招生单位拟录取名单的网页截图（学

院审核其真实性并加盖学院公章），待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下



发后补交复印件；

3.2024 届毕业生学位授予加分材料汇总表；

4.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会议纪要复印件。

注：材料按照一人一档分类整理。

五、证书发放

（一）组织好本学院证书相片张贴、印章加盖等工作，对证

书信息严格保密；

（二）学院负责本学院证书的发放，不得无故扣发学生证书；

证书原则上由学生本人领取；不得给学生领取证书附加任何条件。

六、其它

（一）离校卡事宜

毕业生离校不再使用纸质离校卡，相关部门通过小程序在线

实时更新学生缴费情况、图书借还情况、生源地贷款确认情况、

教材欠费情况。

（二）毕业生学历相片核对事宜

通知 2024 届毕业生登录学信网核对学历相片是否正确。

注：工作安排中涉及的所有表格、名单式样等，请到教务部

网站下载专区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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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5 月 16 日


